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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学院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创新班学生

淘汰机制和中期选拔机制实施办法

一、指导思路

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创新班（以下简称卓越班）采取淘汰机制和中

期选拔机制。在培养过程中采用竞争淘汰机制，即修读的学分和成绩

绩点等条件未达到规定要求者将被淘汰。被淘汰的学生自愿选择进入

法学各专业方向继续修读，已获得的学分可以计入总学分。

建立面向全校法学专业（专业代码：030101K）学生的中期选拔

机制，即全校法学专业学生，根据平均学分绩点和综合表现等条件申

请进入卓越班，学校根据学业成绩和综合表现组织申请人进行面试，

根据综合成绩排名，选拔优秀者编入卓越班序列学习。

二、组织管理

根据上海政法学院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实施意见和相关文件，

法律学院为保证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的顺利实施，成立法律学院

“卓越法律人才培养”工作领导小组，名单如下：

组长：魏治勋

成员：杨向东、王康、丁明强、邹彩霞

三、淘汰退出原则和机制

（一）淘汰退出原则

因不适应卓越班教学模式和培养方式的学生，根据卓越班淘汰退

出机制要退出卓越班的班级序列，可以按照学校相关文件规定转到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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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其他专业或者其他学院专业进行继续学习，所取得学分给予认

定。卓越班在大一、大二学年末所退出的比例为班级人数的 10%、5%

进行折算。

（二）淘汰退出机制

根据综合考评的成绩从高到低排列，按照比例综合成绩低的学生

退出卓越班。

综合成绩=学年末平均成绩*60%+英语成绩*20%+综合表现*20%

学年末平均成绩（以期末成绩为准）：根据一学年（两个学期）

学生取得的各科平均成绩进行计算，在教务平台中下载。

英语成绩：大一和大二年级均根据一学年（两个学期）英语成绩

的平均值进行计算。

综合表现：结合一学年（两个学期）的综合表现及获奖情况，平

时班级活动出勤率，积极参加学校、学院和班级活动的情况进行考核，

将最终结果折合成为百分制进行核算。

1.市级及以上奖项一个 8 分

2.校级奖项一个 5 分

3.院级奖项一个 3 分

4.参与献血一次 2 分

各奖项不包括上一学年奖学金。

（三）申诉复审

卓越班被拟定退出的学生可在 3 个工作日之内向“卓越法律人才

培养”工作领导小组进行申诉，领导小组组织相关人员进行复审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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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在 3 个工作日之内将复审结果通告学生本人及学生家长。

四、补选选拔方式

（一）选拔原则

1.公开选拔

2.公平竞争

3.择优录取

（二）选拔条件

1.选拔对象

选拔学生从全校同年级法学专业（专业代码：030101K）的学生中

进行择优选拔。

2.补选条件

（1）热爱法学专业，并有志成为卓越的法学人才；

（2）学习成绩排名在全年级中占前 10%的学生，且本学年平均学

分绩点 3.7 以上（含），大学英语平均成绩不低于 85分（含）。

（3）有较高的政治素质、思想道德素质、心理素质；

（4）遵纪守法，自觉遵守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，无违纪处分记录；

（5）具有良好的语言、文字表达能力和礼仪修养；

（6）具备较强的英语能力（听、说、读、写、译）水平；

（7）获得相关奖励证书或者职业资格证书、已发表学术论文者优

先；

（8）身心健康，能够适应卓越班的学习氛围、管理制度和淘汰退

出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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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选拔方式

1.报名

符合补选对象的学生，可自行到学校网站《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创

新班学生淘汰暨中期选拔工作的通知》中下载并填写“个人申请书”。

2.学生选拔

由法律学院“卓越法律人才培养”领导小组对申请进行资格审查，

按照录取比例 1:5 确定初选名单。

3.选拔方式及录取

按照选拔综合成绩的高低进行录取。

总成绩=学年末平均成绩*60+面试成绩*40%

（1）年级成绩排名和平均学分绩点。由教务处提供年级成绩排

名和平均学分绩点。

（2）面试。法律学院负责组织面试。面试考察学生学业职业规

划、法学知识的实际运用能力、综合素质(包括语言文字表达能力、

仪表礼仪、社会实践能力、心理素质、思想道德素质、分析问题能力、

外语应用能力、创新精神与能力等)等方面的情况。

五、本办法经教务处审核，由法律学院负责解释。

法律学院

2026 年 4月 22 日


